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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馬 鞍 山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aanshan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關於控股子公司確認資產處置收益的公告

茲提述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3月6

日有關須予披露交易－出售土地的公告。

隨著國家對環境污染和治理問題日益重視，公司持股 71%的控股子公司
馬鋼（合肥）鋼鐵有限責任公司（「合肥公司」）為淘汰落後產能、實現轉型
發展，與合肥市土地儲備中心於2014年2月28日簽署《合肥市國有建設用
地使用權收回合同》（「《合同》」），約定：合肥市土地儲備中心收回合肥公
司位於合肥市瑤海區的 3377.9畝土地，及地上部分建（構）築物；合肥市土
地儲備中心分四期向合肥公司支付不低於人民幣12億元補償費（具體數
額以評估價格的備案審核結果為準）。根據合資格的土地、房產及工程
造價評估機構之評估，合肥公司與合肥市土地儲備中心於 2014年12月25

日確定補償費為人民幣12.38億元。根據《合同》，合肥公司於2014年分三
批收到補償費共約人民幣9.6億元。交付前，合肥公司發現存在一些歷史
遺留問題，如土地被佔用、與肥東縣存在土地權屬爭議、廠房及設施拆
除工作難度大等問題難以解決，導致約定收儲土地未能按時交付，補償
費尾款亦未能按時到賬。對此，合肥公司、合肥市土地儲備中心互予諒解。
按照地面設備、房產或構築物等處理情況，合肥公司於2014年及2018年、
2019年，分別確認資產處置收益約人民幣2.24億元、0.31億元、0.04億元，
公司相關年度財務報告已經相關年度審計師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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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合肥公司與合肥市土地儲備中心進一步約定：因土地權屬爭議土
地收儲面積由原3377.9畝調整為3370.57畝（核減 7.33畝）；《合同》項下合肥
公司向合肥市土地儲備中心淨地交付土地涉及的「收回土地涉及重大環
境污染的須經治理後並徵得環保部門書面認可」，按照合肥市政府的批示，
調整為「由市土地儲備中心負責實施土壤無害化修復。相關調查評估和
治理修復費用，經審計後納入土地收儲成本」；交地標準為按現狀完成
土地移交；合肥公司出資人民幣1000萬元與合肥東部新中心建設管理辦
公室（「東管辦」）設資金共管賬戶，資金專項用於該等收儲土地範圍內部
分房屋被佔用問題和圍墻封閉等未盡事宜；合肥市土地儲備中心負責
於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補償費尾款約人民幣2.78億元。同時，合肥公司
與合肥市土地儲備中心、東管辦簽署《土地管護移交協議》，約定儲備土
地管護工作移交及儲備土地以現狀移交。至此，合肥公司已完成全部約
定收儲土地的移交，並於近日收到補償費尾款約人民幣 2.78億元。

根據合肥公司及本公司財務部門初步測算，就合肥公司移交約定收儲
土地事項，在考慮資產處置成本（即約定土地收儲成本）後，合肥公司將
在2020年確認資產處置收益約人民幣 5.74億元。該等數據僅為初步測算
數據，具體準確的數據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經審計後的2020年年報為準，
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0年12月 18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丁毅、張文洋、任天寶；非執
行董事錢海帆；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春霞、朱少芳、王先柱。


